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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公共财政模式的财政支出结构优化问题  

http://www.crifs.org.cn  2009年6月9日  皮伟红 

长期以来，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是以政府主导型投资的经济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为主。随

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职能应由经济建设型和行政管理型转向公共服务型，财政政

策与财政支出结构也必须要以提供公共产品为主。因此，政府必须加快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建设，调

整财政支出结构，削减经济建设费和压缩行政管理费的支出，加大公共产品的供给，当前调整和优

化财政支出结构的重点，是在公共财政框架下，坚决贯彻“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结合政

府的职能转变，进行相应调整。 

1、降低行政经费支出比例。我国由于政府机构庞大，人员膨胀，行政经费增长过快，给财政支

出带来很大压力，同时，也降低了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精简机构，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压缩行政

经费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重要措施，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加快机构改革，对一些专业经济管理部

门可进行撤销、合并和精简，或进行经营性改组，中介、评估、服务机构必须与政府行政部门脱

钩，定岗定编，减少财政供养人口，压缩行政经费，提高管理效率。 

2、逐步取消对竞争性领域的投资。按照市场经济要求，财政投资的基本政策取向是有所为有所

不为，也就是要科学界定财政投资的范围，改变财政投资包揽过多的弊端，逐步减少和退出在竞争

领域的投资。要提高对非竞争性和非盈利性社会公共工程投资，增加公共物品供给。具体说，应增

加道路、桥梁、水利、电力及城市公共工程设施和科学文教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加大对农业和扶贫

支出力度，支持生态环境建设、天然林保护、防沙固沙、退耕还林(草)工程，搞好防灾体系建设

等。同时，财政要逐步从竞争性的经营领域退出，减少财政对企业生产性投资和流动资金支出，企

业挖潜改造资金、科技三项费用、各部门事业费等都应相应减少直至取消，这类资金融通可以通过

商业性运作来解决。 

3、加大教育支出比例。从用于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分析；我国2002年为11.99%，与国

际上发展中国家比较是属于较低水平。教育事业是我国人才战略的基础，今后要以人为本，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统筹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我国财政支出必须再进一步向教育事业倾斜。逐步向“财政

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的目标迈进。教育支出中重点是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支

出比例。基础教育具有很强的外溢效益，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基础教育的投

资收益率是高等教育的3倍。同时，加快对高中的建设速度，改变我国目前高中教育资源短缺的状

况，争取在五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内普及高中教育，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 

4、提高社保支出比例。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期，社会保障的任务尤其繁重，财政应加大社会保

障支出力度，完善养老保障、失业救济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让农村广

大农民也逐步享受到社会保障的温暖。在社会福利领域，政府要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扩大



社会保障范围，增强社会保障能力。社会保障不应仅局限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应当

涵盖所有人群，包括集体企业、个体经营者、三资企业以及农村人口。由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制

度改革，我国社会保障存在隐性债务问题，资金缺口巨大，而财政必须对此承担最终支付责任，因

此，政府对此应予以高度重视。 

5、重点向解决“三农问题”倾斜。目前我国财政处于绝对数与相对数的矛盾之中，现在的财政

用于农业支出数额是建国后的最高点，也是用于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最低点，据统计，我

国从1952-2004年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从9.04亿元上升为1500亿元。但是，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总

支出的比重，从12%降低到2004年的只有5.6%。2、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结构表明：一是按2002年数

据分析，绝大部分是由地方财政提供和管理的约占89%，小部分由中央财政提供和管理的约占11%；

二是按2001年数据分析，用于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支出共占63%，用于农

村救济费占3.3%，也就是说，维持机关与干部和困难群体的“吃饭财政”相当于2／3，基本建设支

出占1／3，而具有发展潜力的科学技术三项费用只占0.7%，因此，用于农业的支出内部结构也应向

科技方面有所倾斜。根据以上情况，一是控制用于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能再降低；二是

近年内适当提高用于农业支出的比重，要达到我国历史上13.6%的最好水平；充分体现政府解决“三

农问题”的国家意志；三是在2020年以前进一步将用于农业支出的比重稳定在20%以上，给予基本解

决“三农问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财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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